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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70年变迁的国际借鉴

华 颖

[摘要] 社会保障是各国重要的社会制度安排,后发国家参照和借鉴先行国家的经

验是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社会保障近70年的制度变迁中,无论是计划经济

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年代,均受到了先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深刻影响。大体而言,中

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以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唯一借鉴对象,社会保障内化于

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单一主体承担责任格局,国家—单

位保障制特征明显;改革开放后以欧美国家、智利等国实践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主张为参

照,形成的是多元主体分担责任且独成体系的新格局,国家—社会保障制特征明显。70
年来的国际借鉴有得有失,经验和教训均很鲜明。新时代的国际借鉴还需要进一步注入理

性,以助力于最终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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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已历经近70年的发展。作为后发国家,
中国也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其社会保障制度学习和借鉴了先行国家的做法,并不可避免地留下

了先行国家的印记。因此,分析和总结以往中国借鉴他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线索和得失,对于最

终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社会保障国际借鉴的考察维度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独特制度文明成果,社会保障早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不可或

缺、无可替代的重要制度安排,但其在各国的建立时间有先有后,有的属于原创型,做出的是制度

的开拓之功;有的是在借鉴先行国家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推出的改编版。虽然各国社会保

障制度都在化解社会风险并维系和促进着经济社会发展,但因受到本国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

等因素的影响,具体制度安排又往往存在差异。
回顾全球社会保障发展进程,德国于1883—1889年创立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老年和残障

保险制度,被公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它建立在责任分担、劳资同治、权利义务相结合的

基础上,采取的是社会保险模式,此称 “俾斯麦模式”。苏联在1917—1921年创立了由国家和企业

主负责、个人无须缴费的社会主义国家保障制度,此称 “苏联模式”。英国于1948年率先建成全球

首个福利国家,遵循普惠、公平、综合、按需保障原则,以高税收支撑着面向全体国民提供全面保

障的高福利,此称 “贝弗里奇模式”。上述三大模式对全球社会保障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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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俾斯麦模式”被许多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仿效,“苏联模式”为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

的国家提供了样板,“贝弗里奇模式”一度风靡西欧、北欧及英联邦国家。此外,美国于1935年建

立美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保障水平虽不及欧洲,但政府承担相应的法定保障责任,同时充分利

用发达的市场和社会慈善机制;新加坡于1955年创立中央公积金制度,其显著特征是劳资分责、
个人所有、综合保障;智利于1981年将公共养老金私有化,创立了由个人缴费、个人所有、私人

机构运营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这三个国家的实践同样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史上留下印迹,
亦被部分国家所采纳或借鉴。

基于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可以发现,一定的建制理念主导着社会保障制度设

计,而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则是定型的体系结构、责任分配与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本文将以下四

个维度作为考察中国社会保障国际借鉴的基本依据。

1.社会保障建制理念。理念代表价值偏好,影响着社会保障政策选择及其实践路径。各国社

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立足于本国当时的背景与政治目标,如德国创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为了缓和

尖锐的劳资矛盾、增进国家认同;苏联建立国家保障制度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让

国民获得免缴费的养老金、补助金、医疗保障及相关社会福利及服务;英国建成福利国家是为了促

进社会公正与收入均等化;北欧福利国家的建立基于普遍主义和社会平等;美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旨在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经济效率与奉行个人主义的文化;新加坡首创公积金制度是基于家庭保障

的传统并旨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智利推行公共养老金私人化的个人账户制是为了按照新自由主义

的理论逻辑推进私有化进程。时至今日,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建制理念均不再仅基于最初建制时的

取向,但传统的建制理念仍影响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后发国家的社会保障发展实践也隐含着相

应的价值偏好,这种价值偏好或多或少地都会受到前述国家建制理念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

2.社会保障体系结构。现代社会保障是一个结构复杂的制度体系,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

与社会福利及其他制度安排。有的国家因发展落后而仍以社会救助和临时反贫困项目为主体 (如在

除南非以外的非洲与南亚地区);有的国家以社会保险为主体;有的则选择以普遍福利为主体①,
而养老金、医疗保障、低收入保障、社会服务等构成了其中的支柱性项目。如德国是以社会保险制

度为主体,苏联以国家保障为主体,英国以从 “摇篮到坟墓”的普遍福利为主体,美国则是政府、
市场与社会提供的三足鼎立结构,新加坡以公积金为主体,智利在养老保险方面采取私有化政策。
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具有混合型制度结构的特征,但从其主体结构与支柱性项目上仍能看出上述典

型国家的痕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结构与支柱性项目也是如此。

3.社会保障筹资责任分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人们生命周期中所面临的疾病、
年老、失业、工伤、产育、残障等风险总是类似的,天灾人祸也是人人都可能遭遇的风险事件。这

些风险需要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应对,而任何社会保障项目均需要采取经济手段,这就决定了社

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各国实践中,社会保障筹资责任的分配构成了制度设

计的核心内容。有的国家多方分担责任,有的单方独力负责。在多方分担责任的国家中,有的会在

不同责任主体中相对均衡地分配筹资责任,有的则是采取倚重一方的非均衡责任分配方式。因此,
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责任分配这一维度可以观察到对他国制度的借鉴。

4.社会保障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现代社会保障是一项基本人权,但公民在享受这种权利时需

要承担何种义务,各国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国家将履行缴费义务作为享受权益的前提,形成的

是缴费者与受益者之间的直接权利义务对应关系;有的国家主要由财政负担,形成的是国民与国家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前者往往以社会保险为代表,后者则是福利国家的典型做法。比照中国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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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保障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可看出借鉴他国制度的痕迹。

二、中国社会保障国际借鉴的基本线索及表现形态

梳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70年变迁,可以发现其国际借鉴经历了从独效一国到多元借鉴的历程。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独效一国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救济灾区人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则是以1951年制定和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即正式建立劳动保险制度为标志的。
此后,以这一制度为核心,其他保障领域得以扩展,并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建成一套完整的社

会保障制度。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然选择,这是前无古人之业,中国共产党并无经验。当时,世界上首个社会主

义国家———苏联不仅有着30多年的建设经验,而且以其卓越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称雄世界,成为

社会主义阵营综合实力最强的 “老大哥”,对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极强的示范作用和政策扩散效应,
因此,苏联就成了新中国全方位借鉴的对象,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亦成了中国的参照

系,彼时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然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
早在1912年,列宁就提出:“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工人的国家保险;它是根据下列原则建立

的:(一)在工人丧失劳动力的一切情况 (伤残、疾病、年老、残废;还有女工的怀孕和生育;供

养人死亡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下,或在他们因失业而失去工资的情况下,国家保险都应给工

人以保障;(二)保险应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三)对一切被保险人都应按照偿付全部工

资的原则给予补偿,同时一切保险费应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四)各种保险应由统一的保险组织

办理,这种组织应按区域和按被保险人完全自行管理的原则建立。”① 列宁提出的国家保险方案实

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保障制,它成为苏联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依据。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结束后,列宁提出的方案在苏联逐步实现。在工业优先发展的取向下,社会保障的重点起初仅为工

人职员,并惠及其家属,后来扩展到其他群体,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单位负责组

织,是免费型或非缴费型制度安排。加里宁曾进一步阐述了列宁的思想,他指出:“农民社会保障

领域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民中培养以互助形式来实施社会保险的思想。”② 随着集体农庄的建立,

1921年国家规定集体农庄负责向困难和丧失劳动能力的集体农庄庄员提供物质保障,保障的条件

和水平由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或全体大会根据农庄的财务情况讨论决定,其主要资金来源包括集体

农庄部分收入、充公的财产和地方预算补贴。直到1964年,苏联颁布 《集体农庄庄员退休金和补

助金法》,才取消了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间见诸法律的重大差别,即实现由工人职员国家保障向全

体劳动者的国家保障的转变。③ 综上,无论是城镇以工人职员为主要对象并惠及其家属的国家保障

制,还是农村由集体农庄支撑的互助型保障制,均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并纳入国

家计划体制,由国家和企业或集体承担筹资责任并组织实施,个人不需承担缴费义务,享受社会保

障待遇时与其职业身份紧密相关,因而是典型的国家—单位或集体保障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单位 (集体)保障制。④ 1951

年政务院颁布 《劳动保险条例》,为城镇企业职工提供包括工伤、医疗、养老等在内的较为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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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21卷,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ЛанцевМ.С.СоциальноеобеспечениевСССР.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Экономика.1976.c.54.转引自廖成梅:《浅析苏联社

会保障制度》,载 《社会主义研究》,2008 (2)。
廖成梅:《浅析苏联社会保障制度》,载 《社会主义研究》,2008 (2)。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3 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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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不适用劳动保险,但享受公费医疗、退休制度和职业福利。城镇劳动者享

受的保障完全由国家和单位承担筹资之责,劳动者个人无须缴费,并惠及其家属。在农村则主要依

靠集体经济组织 (最初是农业合作社,后来是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为农民提供一定程度

的、带有互助性质的初级保障,即农民在集体所有制的社队劳动,享受着农村合作医疗和社队提供

的相应福利保障,其家属直接参与集体收益的福利分配,孤寡老幼则通过农村五保制度保障。
两相比较可以发现,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与苏联社会保障制度有着类似的特征:两者皆是社会

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视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建立在公有制 (全民所有制与

集体所有制)和城乡二元分割的基础之上,同时纳入国家计划体制,由国家和城镇单位或农村集体

承担全部筹资责任并组织实施,个人无须承担缴费义务,享受待遇时亦与其干部、工人、农民身份

紧密挂钩并惠及其家属。这些显著的共性表明,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保障

制度是借鉴苏联的国家—单位保障制的结果。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两国都是在信仰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政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且均是城乡二元社会

结构,这些共性决定了两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似性。
(二)改革开放后的国际借鉴途径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镇经济改革构成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背

景。当时,国家财政已经无法承担公费医疗与政府包办各种福利的责任,国有企业因直接参与市场

竞争并实行优胜劣汰而面临存亡考验。一些国有企业因效益不良而破产,或者因成立较早退休人员

多而无力承担退休金的支付与职工医疗费用的报销责任,农村合作医疗因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

行而崩溃。这些均表明苏联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已难以为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与此同

时,中国有了更加开放的环境和心态,可通过多条途径广泛借鉴国际经验和技术。

1.主管官员、对政策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出访考察典型国家,学以致用。例如,20世纪80年

代初,主管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的民政部基于政府财力不足而考虑开辟社会力量参与的新途径。

1983年9月,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率中国社会福利代表团出访丹麦、挪威、瑞典三国,专程考

察其社会福利事业①,随后,原由国家独立包办的社会福利体制开始了社会化的尝试。1984年3月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接受社会捐款以促进残疾人福利事业发展。② 1987年,中国开始借

鉴国际经验发行福利彩票,以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发展至今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福

利资金来源。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上海居民的住房困难问题,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

认为住房制度已经非改不可。为此,朱镕基出访新加坡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

的经验,走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努力建房的道路,1991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推行住房公积金制

度。③ 1994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全国推行住房公积金

制度。到1995年底,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的33个建立了公积金制度。④

2.主动邀请国外专家参加改革方案的讨论。例如,2000年12月,国务院在制定 《关于完善城

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时,朱镕基总理提议由国家体改办和劳动保障部邀请国际组织代表与

外国专家参与该方案的论证,并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许多建议被试点方案所吸收。⑤ 2013
年,人社部、发改委、财政部等五部门组成中国养老保险顶层设计部级研究工作小组,委托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等四家国内研究机构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和世界银行三家国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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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③
④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民政部大事记》(1949—1986),412、435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1988。
为民:《朱镕基在上海》,载 《人民日报》,2013 08 16。
陈学斌、汪文庆、刘一丁:《90年代中期住房制度改革回顾》,载 《百年潮》,2010 (7)。
高书生:《辽宁试点启动的前前后后》,载 《中国社会保障》,20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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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养老保险改革顶层设计的平行研究。在充分吸收各方智慧的基础上,顶层设计方案初稿于

2014年初完成。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公开借助国内外机构的研究力量为重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

理论方案。① 这表明中国更加主动、理性、有针对性地听取国际意见,并坚持政策选择的自主性。

3.国际组织及其专家的主动倡议。改革开放后,国际组织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表现非

常活跃。尤其是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等,其影响力渗透到项目推广乃至立法、政治决策等各方

面。在中国,国际劳工组织以其建议书作为政策和立法建议的参考,通过开展技术合作、咨询建议

推动公约的批准和转化;世界银行则如同在其他转型和发展中国家一样,更多采用贷款及财政援助

等经济手段换取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两个组织在理念方面存在差别:世界银行一力推销其自由主义

理念,而国际劳工组织更倾向于国家主导的社会民主模式。② 例如,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里程碑

式报告——— 《防止老龄化危机》,激烈批评现收现付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不能有效地应对老龄化危机,
同时以智利为样板,将公共养老金的 “系统改革”广泛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深受其影响。

1995年至今,世界银行通过 《中国养老金改革》《老年保障:中国养老改革》《中国养老金制度蓝

图》等研究报告和政策咨询项目显著影响了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向。③ 国际劳工组织对世界

银行极力推崇的智利模式极不赞赏,其专家认为:“智利模式过分强调养老保障的私有化,忽视了

社会成员间的互助,忽视了社会保障制度中 ‘社会’二字的含义。”④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社会

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财务机制,意味着这两个重要国际组织的主张都受到了重视。

4.中外合作研究推动社会保障改革。近40年间,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与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合

作开展的社会保障研究项目或召开的政策研讨会众多。其中,与德国政府、法国政府、国际劳工组

织合作开展社会保险立法研究,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中国住房与社会保障项目及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项目,与英国合作开展失业保险政策与管理项目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程中的国际借鉴痕迹

基于前述四个维度,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明显地学习、借鉴了多个先

行国家的制度,并重视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主张,逐渐形成了一种混合型制度。

1.在理念方面,经历了从效率取向到公平取向的变迁。近40年间,多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

深受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影响,其实质是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⑤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强调

个人责任的效率取向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保制度的改革。例如,1991年上海市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1994年国务院发文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对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的直接借鉴。1993年,中共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基本养

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1995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两个具体实施办法由各地进

行试点,1997年国务院在全国统一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型制度安排;1995年国务院

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开始职工医疗保险 “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试点,1998年全国普

遍实施统账结合型医疗保险制度⑥,以上都是对智利私有化的个人账户的借鉴。与此同时,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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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2013年中国社会保障十大事件发布》,见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0222/c1004-24434703.html。
刘冬梅:《论国际机制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与法律改革的影响———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为例》,载

《比较法研究》,2011 (5)。

WorldBankIndependentEvaluationGroup.China:AnEvaluationof WorldBankAssistance.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5,p.15,p.133,p148.

王晓晔:《国际知名学者冯·迈德尔教授坦言欧洲社会保障改革》,载 《中国社会保障》,1997 (7)。
郑功成、沃夫冈·舒尔茨:《全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回顾与展望》,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9。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40年变迁 (1978—2018)———制度转型、路径选择、中国经验》,载 《教学与研究》,201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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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领域还进行了借助商业保险公司、市场机制等的尝试,如将社会保险性质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交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在养老服务领域引入产业资本等。偏重效率取向的国际借鉴,为中国社会

保障制度的改革注入了活力,对于矫正以往单纯依靠国家与单位或集体保障的取向具有重要作用,
但也损害了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并留下不良后果。因此,1998年中国开始构建独立于企事业

单位之外的社会化的保障系统,强力落实 “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同时建立面向低收入困难群

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这意味着社保制度开始转向公平取向。特别是近10年来,全面建立财

政注资型的城镇非工薪人口和农村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开展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更

是社会保障制度公平取向的进一步回归。这种公平取向的回归并非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
大锅饭,而是汲取了英国、德国等先行国家注重社会团结和全民普惠型制度的经验,更有中国不断

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的主动追求。

2.在体系结构方面,经历了单项借鉴走向综合借鉴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
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采取单项突破的改革策略,相应也是根据改革项目单项借鉴他国做法,如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改革中留下了智利个人账户的深厚印迹,住房公积金的建立则打上了新加坡模式的

烙印,有关福利项目能够看到先行国家社会多方参与的理论和实践。进入21世纪后,如何构建一

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上了议事日程。2000年,国务院在辽宁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
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社会救助等纳为一体,强调整体推进与体系建设。在方案制定前,国务院

通过 “国务院经济专题调研办公室”下设的社会保障组,广泛了解德国、荷兰、美国、英国等国的

社会保障制度。《试点方案》正式出台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还两次专门听取外国专家①和世界银

行、国际劳工组织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在前后4个月内中国政府就同一问题广泛征求

国际组织与外国专家意见,这在重大问题决策史上并不多见。② 辽宁方案中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的决策实际上就主要受到世界银行主张的影响。2010年制定的 《社会保险法》,不仅明确了劳动者

参加社会保险的普遍原则,而且明确对于缴费困难人群可以采取财政补贴缴费的方式而非免缴费即

可直接享受待遇,简言之,缴费是享受待遇的前提,权利义务相结合是基本原则,自此全民参保成

为基本政策目标,到2012年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覆盖。这表明中国的社会

保障体系是以权利义务相结合的社会保险为主体,所借鉴的正是德国俾斯麦模式。

3.在社会保障责任分配方面,仍处于多元主体共同分担责任的探索之中。中国社会保障改革

的核心是重构责任分配机制,而多方分担责任是基本改革取向。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中,确立了政府、企业与个人三方分担责任的机制。其中,雇主承担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缴费率

分别为20%、6%,个人缴费率分别为8%、2%,政府承担兜底补贴责任,从而扭转了计划经济时

期由国家或企业单一主体承担责任的局面。这种三方分担责任的方式源自德国的经验,但责任分配

尚未实现德国的雇主雇员间的均衡状态,而是用人单位负担重、个人负担轻,政府则因人口老龄化

的加速发展和退休人员数量的攀升而肩负日益沉重的责任。因此,2019年国务院决定将用人单位

养老保险缴费率从20%降到16%,以减轻用人单位的缴费负担,这可以视为向责任分配相对均衡

的方向发展。在社会福利领域,伴随民间资本的进入和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多方分担责任的国际

通行做法亦成为中国借鉴的重要方面。总体而言,中国还在探索社会保障的责任分配与负担分摊方

式,但参照先行国家多方相对均衡地分担社会保障责任的取向愈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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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包括斯坦福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原副行长、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原主席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哈佛大学教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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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亨利·艾伦,法国高级理工大学教授帕特里克·阿蒂斯等。

高书生:《辽宁试点启动的前前后后》,载 《中国社会保障》,20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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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个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方面,从权利与义务脱节走向两者有机结合。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

社会保障因参照了苏联模式,个人不需缴费,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是脱节的,这种局面在改革开放后

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借鉴德国等国的做法,以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制度,将履行缴

费义务作为享受权益的条件,形成的是缴费者与受益者之间的直接权利义务对应关系。此外,在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中,要求有劳动能力者服从公益性岗位等安排;在养老服务方面,除无依无靠的孤

寡老人继续由政府负责供养外,其他老年人获得相应的服务保障亦需要承担一定的付费义务。因

此,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须以个人承担相应义务作为受益条件。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摒弃了借鉴苏联模式形成的传统制度,在实践中多

元汲取了先行国家的经验,总体上符合社会保障的国际主流取向,包括使社会保障成为独立的社会

化的保障系统、多方分担责任、多层次发展、个人权利与义务有机结合等政策取向,这些理应成为

最终建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

三、中国社会保障国际借鉴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在近70年的制度变迁中,从单一仿效苏联模式到借鉴多国做法,国际借鉴助力中国社会保障制

度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均很

鲜明。
(一)国际借鉴的基本经验

综观全球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史,除个别国家属于突破性首创型外,后发国家均会借鉴先行国家

的经验;即使是先行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背景的变迁,在改革完善其社会保障制度时也会与

后发国家形成互鉴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社会面临风险的相似性决定了各国应对风险的社会化机

制也具有相似性,如果能够合理借鉴他国经验,则可获得后发优势。

1.通过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助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因为借鉴了苏

联模式,才使新中国在短期内即建起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成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系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后,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但选择了更有经济

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必然要借鉴能够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欧美国家经验。而作为现代社会

保障制度的两大主要模式,无论是德国俾斯麦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还是英国贝弗里奇模式的福利

国家蓝图,都经历了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以上的检验,无愧为稳定成熟和可持续的典范。中国近

40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借鉴先行国家的社会保障经验总体上是成功的,它不仅使传统的与计划

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过渡到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体系,而且避免了因制度

变革可能导致的严重社会危机,并有效地维系了经济改革与高速增长。

2.多条途径借鉴国际经验能够拓宽视野并有利于在比较中鉴别与选择。前已述及,中国改革

开放后的社会保障国际借鉴多条途径并行,通过出国考察学习、吸收国际组织与外国学者参与社会

保障改革讨论甚至方案设计,以及以官方名义举行立法与政策研讨会等,直接拓宽国际视野。中国

不仅能够听取来自各方的意见,而且可以对各国做法与各种主张进行比较鉴别,于后根据自身需要

选择可资借鉴之处。正因如此,中国避免了简单照搬他国模式的做法。尽管这种探索中出现过一些

波折,但多条途径借鉴的策略无疑是合理的,新时代深化社会保障改革仍然需要坚持该思路。

3.在国际借鉴过程中尽可能地保留中国特色的优势。例如,在引入西方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

时,针对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下岗职工,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

制度作为过渡方案;在引入欧美等国的养老服务社会化模式时,充分利用中国独有的城乡基层政权

力量即城镇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使其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再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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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既是综合了德国俾斯麦模式与智利模式等做法的混合体,更是独创了全球独一无二的统账结

合模式;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由完全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养老金和由个人缴费与政府补贴筹资的个

人储蓄账户两个部分组成,兼具了贝弗里奇模式与俾斯麦模式的特征,以及来自智利的个人账户元

素,但又确实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在全民参保成为基本政策目标后,中国充分发挥了对既定政策强

有力的执行力优势,在财政投入的支持下迅速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全覆盖。虽然中

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仍在探索之中,但这种坚持在借鉴中保持中国特色的取向应是最终建成中国

特色社会保障制度所必须坚持的经验。
(二)国际借鉴中需要汲取的教训

基于现行制度中的一些缺陷,中国社会保障国际借鉴的教训亦很深刻。

1.在国际借鉴中未能充分维护传统保障机制的优势,削弱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本土性特质。例

如,在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模式的借鉴中,误将社会慈善视为封建、虚伪、负面的事物,致使社

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缺失,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今,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

重要原因。而在近40年的国际借鉴中,又未能尊重和维系本土文化,如在社会化养老方式的引入

中,偏重于养老机构的发展而忽略了居家养老才更符合中国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文化传统和价值

偏好,导致对居家养老的政策支持明显不足。这种忽略发挥传统保障机制作用的倾向,不仅削弱了

社会保障的参与力量,而且不利于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必须汲取的教训。

2.效率取向及对世界银行所主张个人账户的推崇,导致制度建设走了弯路。改革开放伊始的中

国,主流取向是反思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干预尤其是对城镇职工福利的 “大包大揽”,
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减轻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负担,把职工福利当包袱卸掉。20世纪70年代

末福利国家的危机被普遍解读为高福利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① 彼时中国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共

识是社会保障制度建构要避免 “福利化”,强调个人自我负责。在这种效率优先的改革取向下,在

一些国家掀起私有化浪潮的背景下,中国借鉴智利做法在养老保险中引入个人账户。更有甚者,在

社会医疗保险中也设置了强制性个人账户,这有违医疗保险制度的客观规律,导致制度低效和不可

持续。在中国有关个人账户的政策选择中,世界银行的主张发挥了关键影响。1996年世界银行提

交了首份关于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报告——— 《中国养老金改革》,建议中国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
与社会统筹共同构成基本养老保险。中国政府采纳了该建议,于1997年以该模式统一了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3年初,世界银行又发布了 《中国养老金制度蓝图》,转而建议中国的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不再 “做实账户”,而是推行 “名义账户制”养老金改革。20多年来,个人账户规模

大小和做实与否成了困扰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表明引入个人账户的做法是

不成功的。世界银行这一在经济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组织热衷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金制

度改革,但其具有专业的 “银行思维”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专业的社会保障政策水平。更具社会保

障应有价值取向和专业性的国际劳工组织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养老金私有化与引入个人账户;被世

行视为样板国的智利,其首创的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化 (私有化)在本国并不成功,借鉴该模式的

发展中国家后来亦纷纷放弃或修正,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更是无一采用。② 中国正

在重新检讨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并已明确取消或禁止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中个人账户的设立。③

个人账户的引入使中国社会保险改革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一教训特别值得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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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智平:《路径依赖、政策扩散与国家自主性———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逻辑》,载 《学术研究》,2014 (10)。
王新梅:《公共养老金 “系统改革”的国际实践与反思》,载 《社会保障评论》,2018 (2)。
《城乡居民医保个人账户2年内取消》,见人民网,2019 06 10.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19/0610/c1008-

311274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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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合理借鉴国际经验条件下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已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的目标任务。伴

随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对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整体重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全面深化改

革的关键时期,借鉴国际经验仍属必不可少。
对中国而言,所谓国际经验有两种:一是尊重制度根本规律的普适性经验,二是具有国别个性

特征的制度创新。前者是需要普遍遵循的,后者则必须同时考虑国情差异性。因此,中国需要在尊

重社会保障制度普遍规律 (国际共性)和尊重发展变化中的国情的条件下,寻求符合中国需要的有

特色的社会保障发展道路,这意味着借鉴社会保障国际经验需要更加理性。
第一,遵循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普遍规律和主流取向,特别是坚守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本质,

采取多层次发展的策略。一方面,从德国创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到当今世界普遍奉行的社会保障准

则,互助共济就是其本质特征,它强调以确定的集体主义制度安排应对不确定的个人生命周期风

险,遵循的是风险分担的大数法则,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要求,中国也应当将之视为建设自身

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中国曾简单地将智利的个人账户引入基本养老保险甚至医疗保险制度

中,经过20多年的实践检验并不成功。这并非是个人账户输入中国后水土不服,而是它违背了互

助共济的普遍规律,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妥善处理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中的个人账户问题,尤其是

医疗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强化社会保险互助共济的本质。另一方面,近40年社会保障制度的世界

性趋势是采取多层次发展的策略,其背景不仅是人口老龄化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常态从而需要重

构社会保障的责任分担机制,而且源于多层次的需求需要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才能满足。中

国已明确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但迄今为止进展缓慢。有学者指出:“在发达国家,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早已进入政府与市场及社会责任边界清晰、社会保障项目结构层次与功能定

位分明、各方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的成熟状态,对我国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

值。”① 对他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借鉴,不能简单移植,还需要考察影响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的因素。如美国的401 (k)计划 (企业年金)很发达,其前提是公共养老金制度替代率低且

早已定型,这使得劳动者对补充性质的企业年金确有需求,同时美国的市场主体高度发达、竞争异

常激烈,为数众多的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对开发企业年金等补充保障产品有着很强的内生动力。如

果不具备上述要素,仅移植美国的401 (k)计划,则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近20多年来,中国政府

主管部门积极推动企业年金发展却始终收效甚微,这不能归咎于企业年金的制度借鉴失误,而应归

因于影响企业年金发展的相关要素条件尚未成熟。因此,要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就不能割裂先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与其所运行环境的关系,而是需要全面考察这些国家影

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因素与相关条件。
第二,借鉴绝大多数国家调动多方力量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经验,坚持责任合理分担和共

建共享。责任分担是否合理,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能

够自1883—1889年创立以来持续发展至今,并依然保持活力,关键之一在于建制之初就确立了较

为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即政府与雇主、雇员等主体相对均衡地承担筹资责任;而俄罗斯放弃苏联

时代的免缴费型国家保障制度,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得不变革原有的免费型保障,智利养老金个人账

户制的难逾困境,均表明单纯依靠国家或个人承担责任不利于制度的自我调节和理性发展,终将难

以为继。因此,在国际借鉴中,需要坚持多方合理分担社会保障责任的原则。在这方面,德国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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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功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状评估与政策思路》,载 《社会保障评论》,20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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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医疗保险等制度由劳资双方各负担一半的缴费责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其合理

性,因为它使重要的两方筹资责任主体因责任分担均衡而必须理性协商、共同维护制度的永续发

展;美国充分调动市场主体与社会慈善共建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障物质基础因有其介入而不断

壮大,更使全社会参与共建共享,这亦是一种责任分配的相对均衡。因此,中国深化社会保障改革

的重要任务即是借鉴国际经验,尽快使失衡的责任分担机制逐步转向均衡。
第三,重点学习大国之道,并高度重视近邻日本、韩国的经验。在过去一百余年间,德国、苏

联、美国、英国等国率先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全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北欧诸

国和新加坡、智利等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或其变革虽曾一度引发广泛关注却只被少数国家部分或

短暂采纳,皆因其人口少、社会结构简单等而难以适用于他国。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14
亿人口和多民族组成的大国,又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兴工业化

国家,在社会保障国际借鉴中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世界各国经验,但同时应重点学习借鉴大国之

道,进一步考察德、英、美等西方大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对国家发展的深刻影响。此外,各国实

践还证明,只有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具有持久生命力。作为中国近邻的日韩

两国,具有与中国相近的文化渊源和家庭保障的深厚传统。向先行的日本、韩国学习和借鉴其社会

保障经验,尤其是在直接服务于老年人、儿童等群体的社会福利及相关服务领域,显然较参照欧美

国家而言更具针对性。因此,需要改变以往只关注欧美或新加坡、智利等国而长期漠视日本、韩国

经验的惯性,这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更加理性、发展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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